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 

113學年度五年制護理科原住民族學生暨衛福部玉里醫院花東專班獎助生 

單獨招生現場登記分發注意事項 

一、 參加現場登記分發資格：凡成績達到本校所訂最低登記分發標準之考生，方具登記分發資格。

達到最低登記分發標準者，並不表示一定能被錄取，必須視招生名額是否分發額滿而定。具登

記分發資格考生應依本校指定時間、地點先辦理報到登記，後參加現場分發。 

二、 現場登記、分發及報到日期及地點： 

(一) 日期：113年 5月 11日(星期六) 

(二) 報到登記時間：下午 1時至 2時整（逾時不予受理） 

(三) 現場分發時間：下午 2時 50分至 5時整 

(四) 地點：慈濟科技大學演藝廳（智耕樓地下一樓） 

1. 本校校址：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號（地圖詳第三頁） 

2. 招生組電話：03-8572158#2734、2729、2730 

三、 考生必須親自至本校辦理現場登記分發。但如有重病或重大事故，檢附具體證明且經本校同意

者，可委託他人辦理(受委託人以代理一名報名學生為限，並須備妥代理現場報到委託書、成績

通知單、委託人及受委託人之身分證件，依規定參加現場參加登記分發，始得承認錄取資格，

惟報名學生不得委託其他報名學生辦理現場登記分發)，代理現場報到委託書請至本校首頁>招

生資訊>本國學生招生>五專入學招生專區>原住民學生單獨招生>詳細招生資訊

https://tad.tcust.edu.tw/p/404-1002-35336.php?Lang=zh-tw 下載。本校首頁>招生資訊>本國學生招

生>五專入學招生專區>衛福部玉里醫院花東專班獎助生單獨招生>詳細招生資訊

https://tad.tcust.edu.tw/p/404-1002-57664.php?Lang=zh-tw 下載。 

四、 考生登記分發時，應攜帶下列資料： 

(1) 成績通知單 

(2) 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五、 考生登記分發時，如應攜帶表件不齊全或未完成填表簽章者，不予辦理登記分發，如因此有損

考生權益，一切責任概由考生自行負責。 

六、 本校於考生登記截止後，按登記考生總成績之高低次序辦理分發至額滿為止。 

*成績雖達最低登記分發標準，並不表示一定能被分發錄取，必須視招生名額是否

分發額滿而定* 

七、 設籍花蓮縣或台東縣之原住民族學生，於唱名分發時可自「原住民族學生單獨招生管道」或「衛

生福利部玉里醫院五年制護理科花東專班獎助生單獨招生管道」擇一管道進行登記分發，至額

滿為止。 

八、 考生經分發撕榜程序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更改分發管道。 

九、 依前條規定登記分發錄取之考生為正取生：依規定登記但未受分發之考生為備取生，未依規定

辦理登記分發之考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https://tad.tcust.edu.tw/p/404-1002-35336.php?Lang=zh-tw
https://tad.tcust.edu.tw/p/404-1002-57664.php?Lang=zh-tw


 

 

十、 考生總成績相同者，以英語、國文、數學順序比較以決定分發順序，再相同者，則依考生報名

先後順序(即准考證號較少者優先)決定分發順序。 

十一、 本校可提供外縣市考生及家長免付費住宿(登記分發前一日，僅限於一位考生與一位陪同家長

免費住宿，如有額外的家長陪同住宿，需付費一人 500元/晚之清潔費用)，請於 5月 3日前

提出申請表，詳情請來電洽詢招生組。 

十二、 辦理登記分發後，務必將國中畢業證書正本於 113年 6月 14日（星期五）前以掛號郵寄（郵

戳為憑）郵寄至本校教務處招生組或親自到校繳交。逾時未繳交國中畢業證書者，視同放棄

錄取資格。 

十三、 未盡事宜，請參閱「113學年度五年制護理科原住民族學生單獨招生簡章」、「113學年度衛生

福利部玉里醫院五年制護理科花東專班獎助生單獨招生簡章」之說明。 



 

 

本校地圖(花蓮市建國路二段 880號) 

 

現場登記、分發及報到地點（智耕樓地下一樓演藝廳） 

 

現場登記、分發及

報到地點(演藝廳) 


